股指期货开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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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客户申请股指开户标准：

（一）自然人客户申请开户必须符合以下标准：

1、申请股指期货交易编码前一交易日日终保证金帐户可用资金余额不低于人民币50万元。

2、具有至少10个交易日、20笔以上的股指期货仿真交易成交记录，或者最近三年内具有

10笔以上商品期货交易成交记录。

3、具备股指期货基础知识，通过相关测试，测试分值达到80分以上。

4、基本情况、财务状况、诚信状况和相关投资经历等综合评估分值到达70分以上。

5、不存在严重不良诚信记录；不存在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交易所业务规则禁止或者限制从事股指期货交易的情形。

（二）一般法人投资者申请开户必须具备符合以下标准：

1、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100万元。

2、申请股指期货交易编码前一交易日日终保证金帐户可用资金余额不低于人民币50万元；

3、具有至少10个交易日、20笔以上的股指期货仿真交易成交记录；或者最近三年内具

有10笔以上商品交易成交记录。

4、相关业务人员具备股指期货基础知识，通过相关测试，测试分值达到80分以上。

5、具有相应的决策机制和操作流程。

6、不存在严重不良诚信记录；不存在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交易所业务规则禁止或者限制从事股指期货交易的情形。

二、开户应提交资料：

（一）自然人投资者申请开户应提供以下基本资料：
1、客户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2、提供至少10个交易日、20笔以上的股指期货仿真交易成交记录，或者最近三年内具有10笔以上商品期货交易成交记录的交易结算单并加盖期货公司结算专用章。

3、综合评估证明材料。

（二）一般法人投资者申请开户应提供以下基本资料：

1、营业执照、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原件及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和开户代理人、指令下单人、资金调拨人、结算单确认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加盖公章的决策机制和操作流程。

4、具有至少10个交易日、20笔以上的股指期货仿真交易成交记录；或者最近三年内具有10笔以上商品交易成交记录。

加盖公章的体现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100万元的上一年度资产负债表或者距申请开户日期不超过三个月的月度资产负债表。

附：综合评估证明材料：（未能提供相应证明材料的，为“0”分）

一、基本情况评估：应提供客户本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学历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二、投资经历评估：应提供近期加盖相关期货公司结算专用章的商品期货交易结算单；或提供近期加盖相关证券营业部专用章的股票对账单作为证券交易经历证明。

三、财务状况评估：（任选一项作为证明材料）
（一）金融类资产：

1、银行存款证明应当为



















































































































银行存款：应当为加盖中国境内银行业务章的本外币定、活期存折、存单等证明文件。

2、股票、基金、期货权益：应当为加盖证券营业部专用章的对账单、加盖基金公司专用章的基金份额证明、加盖期货公司结算专用章的交易结算单作为相关资产权益证明文件。  

3、债券：应当为加盖银行或者证券公司专用章的国债、企业债、公司债、可转债等证明文件。

4、黄金：应当为加盖银行业务章的纸黄金证明文件。

5、理财产品(计划)资产证明：应当为与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机构签署的相关协议或者由上述机构出具的资产证明文件。

（二）本人年收入：投资者提供的本人年收入证明应当为税务机关出具的最近年度个人所得税纳税单或银行出具的近期连续三个月以上的代发工资银行卡入账单、代发工资活期存折流水工资流水单；或当前就职单位人事部门或者劳资部门出具的加盖公章的收入证明。

四、诚信状况评估：提供近两个月内出具的个人信用报告作为诚信状况证明。 

股指期货自然人投资者适当性综合评估表
	指标项目
	指标明细
	分值
	得分
	计分原则

	一、基本情况
	≤15分               以下两者得分相加计算得分

	年龄
	18－22（含）        □
	1
	
	限选一栏

	
	22－60（含）        □
	10
	
	

	
	60－70（不含）      □
	1
	
	

	学历
	硕士及以上          □
	5
	
	限选一栏

	
	本科                □
	4
	
	

	
	大专                □
	3
	
	

	
	大专以下            □
	1
	
	

	二、相关投资经历
	≤20分           以下两者得分取最高值纳入计算

	    商品期货交易经历                □
	≤20
	
	根据交易情况、风险控制情况等综合评估

	    证券交易经历                    □
	≤10
	
	

	三、财务状况
	≤50分            以下两者得分取最高值纳入计算

	金融类资产
	30万（含）以下        □
	1
	
	限选一栏

	
	30万－50万（含）    □
	≤20
	
	

	
	50万－100万（含）   □
	≤40
	
	

	
	100万以上           □
	50
	
	

	本人年收入
	12万（含）以下       □
	1
	
	限选一栏

	
	12万－20万（含）     □
	≤20
	
	

	
	20万－30万（含）     □
	≤40
	
	

	
	30万以上            □
	50
	
	

	四、诚信状况
	≤15分                           

	个人诚信记录
	有诚信证明材料且无不良诚信记录
	
	
	

	
	存在不良诚信记录
	扣分项
	
	应当根据情况在综合评估总分中扣减相应分数。扣减分数不设上限。

不得为存在严重不良诚信记录的投资者开立股指期货交易编码。

	总得分
	 

	本人承诺
1.  本人对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自愿承担因材料不实导致的一切后果。
2．本人不存在重大未申报的不良信用记录。

3．本人不存在证券、期货市场禁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交易所业务规则禁止从事股指期货交易的情形。

    4．本人身体健康，不存在不适宜从事股指期货交易的情形。 

投资者（签字）：                                 日期：


	期货公司客户开发责任人（签字）：                  期货公司开户经办人（签字）：
（公司正式员工）
日期：                                           日期： 



	期货公司营业部负责人（签字）：

日期：



	期货公司业务部门负责人（签字）：

日期：


	期货公司评估意见：
期货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或者授权人员（签字或者盖章）：             日期：


市场开发人员向投资者揭示股指期货风险、全面客观介绍股指期货法律法规、业务规则和产品特征。





客户参加股指期货培训





客户携各类证明材料原件亲临公司或营业部营业场所办理开户手续





自然人客户


或一般法人的资金调拨人、指令下达人、结算单确认人参加股指期货知识测试





自然人客户


进行综合评估（综合评估表）





开户人员向客户揭示股指期货风险，


客户签署《股指期货特别风险揭示书》，期货经纪合同等文件，采集影像资料。





开户人员审核资料，


为客户开设保证金帐户





客户入金


日终保证金帐户可用资金达到50万





次日为客户申请交易编码





申请交易编码的下一交易日开始交易








